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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污单位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二、检查二、检查二、检查二、检查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

（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三同时三同时三同时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制度执行情况。

通过现场查阅材料，检查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办理情况、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环境保护验收情况。

（二（二（二（二））））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排污许可执行情况。。。。通过查看企业的排污许可证，

检查企业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情况、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台账等管理情况。

（三）污染物排放情况。（三）污染物排放情况。（三）污染物排放情况。（三）污染物排放情况。检查排污单位废水、废气、噪

声达标排放情况，固体废物处置情况等。

（四）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四）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四）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四）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检查污染防治设施有关

资料的管理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污染防治设施变

动情况等。

（五（五（五（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检查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

现场端建设规范化情况，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行管理情况

等。

三三三三、检查依据、检查依据、检查依据、检查依据

（一（一（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201420142014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

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 4 -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

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

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

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

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

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

设备。

第四十一条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

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

或者闲置。

第四十二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

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

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

危害。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

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重点排污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

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严禁通过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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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第四十四条 国家实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由国务院下达，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分解落实。企业事业单位在执行国家和地方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同时，应当遵守分解落实到本单位的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四十五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

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

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二（二（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201820182018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第十六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

表（以下统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一）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二）可能造成轻

度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的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三）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

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

设。

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同时

实施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部门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三三三三））））《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201920192019修订）修订）修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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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二款 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

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

第四条 排污单位应当依法持有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

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而未取得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第三十四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

或者使用符合国家有关环境监测、计量认证规定的监测设

备，按照规定维护监测设施，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

记录。

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

证规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

备联网。

（五（五（五（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201720172017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第十九条第一、三款 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者间接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符合经

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

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

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取得排

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

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应当明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

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要求。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排污许可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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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

水。

第二十四条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发现重点排污单位的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

设备传输数据异常，应当及时进行调查。

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

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

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

秘密。

第三十九条 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

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

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六（六（六（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201820182018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

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

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

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

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

密。

第四十三条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企

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粉尘、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应当采用清

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者采取

技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七七七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201620162016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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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建设产生固体废物的项目以及建设贮存、利

用、处置固体废物的项目，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

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需要配

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

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对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的验收应当与对主体工程的验收同

时进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和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有权依

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

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

和业务秘密。

检查机关进行现场检查时，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

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

施。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九（九（九（九））））《《《《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部令部令部令部令

第第第第 19191919号）号）号）号）

第十三条 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应当重点检查以下内容：（一）排放口规范化情况；（二）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端建设规范化情况；（三）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施变更情况；（四）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

况；（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检修、校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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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六）相关资质、证书、标志的有效性；（七）企业生

产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与自动监控数据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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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排污单位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二、检查二、检查二、检查二、检查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

（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三同时三同时三同时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制度执行情况。

通过现场查阅材料，检查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办理情况、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环境保护验收情况。

（二（二（二（二））））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排污许可执行情况排污许可执行情况。。。。通过查看企业的排污许可证，

检查企业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情况、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台账等管理情况。

（三）污染物排放情况。（三）污染物排放情况。（三）污染物排放情况。（三）污染物排放情况。检查排污单位废水、废气、噪

声达标排放情况，固体废物处置情况等。

（四）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四）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四）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四）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检查污染防治设施有关

资料的管理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污染防治设施变

动情况等。

（五（五（五（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检查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

现场端建设规范化情况，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行管理情况

等。

三、检查依据三、检查依据三、检查依据三、检查依据

（一（一（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201420142014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第十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

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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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

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

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

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

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

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二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

设备。

第四十一条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

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

或者闲置。

第四十二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

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

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

危害。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

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重点排污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

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严禁通过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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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第四十四条 国家实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由国务院下达，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分解落实。企业事业单位在执行国家和地方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同时，应当遵守分解落实到本单位的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四十五条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

度。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

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二（二（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201820182018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第十六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

表（以下统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一）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二）可能造成轻

度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的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三）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

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

设。

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同时

实施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部门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三三三三））））《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201920192019修订）修订）修订）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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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二款 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

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

第四条 排污单位应当依法持有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

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而未取得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第三十四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

或者使用符合国家有关环境监测、计量认证规定的监测设

备，按照规定维护监测设施，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

记录。

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

证规定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

备联网。

（五（五（五（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201720172017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第十九条第一、三款 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者间接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符合经

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

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

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取得排

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

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应当明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

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要求。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排污许可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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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

水。

第二十四条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发现重点排污单位的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

设备传输数据异常，应当及时进行调查。

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

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

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

秘密。

第三十九条 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

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

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六（六（六（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201820182018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

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

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

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

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

密。

第四十三条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企

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粉尘、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应当采用清

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者采取

技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七七七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201620162016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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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建设产生固体废物的项目以及建设贮存、利

用、处置固体废物的项目，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

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需要配

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

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对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的验收应当与对主体工程的验收同

时进行。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和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有权依

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

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

和业务秘密。

检查机关进行现场检查时，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

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

施。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九（九（九（九））））《《《《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部令部令部令部令

第第第第 19191919号）号）号）号）

第十三条 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应当重点检查以下内容：（一）排放口规范化情况；（二）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端建设规范化情况；（三）污染源

自动监控设施变更情况；（四）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

况；（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检修、校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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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六）相关资质、证书、标志的有效性；（七）企业生

产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与自动监控数据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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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与辐射安全类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一、抽查事项

（一）核技术利用单位许可情况（一）核技术利用单位许可情况（一）核技术利用单位许可情况（一）核技术利用单位许可情况

（二）放射性同位素登记情况（二）放射性同位素登记情况（二）放射性同位素登记情况（二）放射性同位素登记情况

（三）核技术利用单位环评情况（三）核技术利用单位环评情况（三）核技术利用单位环评情况（三）核技术利用单位环评情况

（四）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四）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四）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四）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五）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措施检查（五）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措施检查（五）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措施检查（五）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措施检查

二、检查二、检查二、检查二、检查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方法和内容

（一（一（一（一））））核技术利用单位许可情况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许可情况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许可情况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许可情况检查。。。。辐射安全许可证

变更检查：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是否按规

定时限变更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辐射安全许可证重新申领检

查：改变所从事活动的种类或者范围以及新改扩设施和场

所，是否按要求重新申领许可证；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检查：

辐射安全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按规定时限办理了延

续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部分变更检查：持证单位是否部分

终止核技术利用活动，是否按要求办理了部分变更许可证；

辐射安全许可证注销检查：持证单位是否全部终止核技术利

用活动，是否按要求办理了注销许可证。

（二（二（二（二））））核技术利用单位环评情况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环评情况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环评情况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环评情况检查。。。。项目是否全部履

行环评手续；项目发生重大变动，是否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项目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是否报原审

批部门重新审核；辐射防护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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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建

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是否按要求验收合格；

野外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示踪试验，是否经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批准。

（三（三（三（三））））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辐射工作场所是否设置了

安全和防护设施、防护安全联锁、报警装置或者工作信号；

辐射工作场所是否有防止误操作、防止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

意外照射的安全措施。

（五（五（五（五））））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措施检查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措施检查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措施检查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和措施检查。。。。是否根据可

能发生的辐射事故的风险，制定本单位的事故应急方案；是

否缓报、瞒报、谎报或者漏报辐射事故；发生辐射事故后是

否立即将可能受到辐射伤害的人员送至医院检查和治疗，或

者请求医院立即派人赶赴事故现场，采取救治措施。

三三三三、检查依据、检查依据、检查依据、检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一条“建设单

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以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

状。”

2.《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

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

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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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

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

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处罚、处分。

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

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3.《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

未建造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放射防护设施，或者防治防护

设施未经验收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

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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